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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6 证券简称：泉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0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期末净资产为负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5-081）。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负值，即-1051269.75元。

2、如果，2025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仍被会计年审机构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则构成连续两年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10.4.1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持

续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10.3.1条第（二）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原因

公司2025年年初截至第三季度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8808509.1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051269.75元。

报告期内，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光伏业务营业收入下滑、产能利用率不高、

固定支出无法摊薄，同时，流动资金不足、逾期债务诉讼的违约金及诉讼费用

增加，应收账款随着账龄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等导致成本支出增加。

二、公司董事会工作措施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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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正在与银行、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协商，力争获得债务展期、续

贷、新增综合授信机会，补充流动资金，确保日常经营不受影响。同时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引进战略投资者、重大资产出售等方式，获得未来发展所需的资金

与资源，努力降低负债比例、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积极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

2、公司将继续推进2025年战略计划，聚焦自有资产的利用、提升运营效

率，在保持主营业务稳定性、 盈利可持续性基础上，进一步深挖光伏组件及

EPC工程业务，广泛拓展开源节流机会，持续探索银包铜、0BB、转光胶膜等多

项降本增效技术路径，争取在异质结路线、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取得

突破性成果，早日消除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负值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被审计机构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及 202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 数。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四

项及第 9.4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2、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

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四)项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1条第五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性。

如果，2025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仍被会计年审机构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则构成连续两年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

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0.4.1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泉为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为第三方提供

担保，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构成违规对外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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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4条第（五）项及第9.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

年5月2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25

年8月18日撤销对公司股票因违规担保事项而实施的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4、如果，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持续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修订）第10.3.1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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